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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8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

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年3月18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决

定，同意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杭氧”）

提供总额为2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7.2%，

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6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还需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介绍 

江西杭氧系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股份）控股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出资比例为：杭氧股份占70%的出资份额，宁波华

瑞投资有限公司占28.5%的出资份额，自然人邹学文占1.5%的出资份额。住所

为：九江路莲花路101号，法定代表人为黄申俊，经营范围为：空气分离设备制

造及进出口业务；压力容器、改装汽车、集装箱、氧氮气制造及进出口业务；压

力管道安装、修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4,005.85万元，负债总额

18,831.65万元；营业收入为26,104.74万元，净利润为861.8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江西杭氧 连带责任保证 
自银行贷款合同签署

生效之日起6年 
22,000万元 

上述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

银行核准额度为准。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



 

 2 

以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江氧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位于江西省九江市，随着九江市城市建设

的需要以及九江市总体规划的要求，江氧公司现厂区地块将用作城市建设和旅游

开发用地，公司为配合政府规划面临整体搬迁，需异地迁建，实施政府“退城进

园”战略。经测算，整体搬迁建设投资42,050万元。根据九江市政府办公厅以九

府厅抄字［2011］123号，正式确定江氧公司迁建项目补偿资金2.0029亿元，分

期分批到位，为解决剩余缺口资金，公司需要融资贷款，本次担保有利于江西杭

氧顺利开展搬迁工作，扩大公司生产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2012年3月18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决

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已经过审批的对外担保金额（含

本次担保数）累计为人民币127,240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69%，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18日 

 


